四川扬琴《徐氏泥彩》项目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根据遂宁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游局《关于做好近期相关重点文化艺术活动提醒通知》要求，为弘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氏泥彩塑”，增强本土文化自信，我局启动四川扬琴《徐氏泥彩》创排工作。项目以徐氏泥彩塑传承人为主角，通过四川扬琴融合舞蹈形式，活化伎乐陶俑形象，展现非遗文化当代价值。项目依据《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申报，获批专项资金28.35万元。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实施目的：推动徐氏泥彩塑活态传承；打造本土特色文化精品节目；提升非遗文化社会认知度。
支持方向：非遗保护与创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总预算28.35万元，按成本要素分配：
创作词曲：11.5万元（40.6%）
导演及排练生活食宿：6万元（21.2%）
服装舞美：7.4万元（26.1%）
演职人员：3.4万元（12.0%）
分配原则：优先保障核心创作、导演团队及非遗艺术呈现。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目标类型
	具体指标
	目标值

	产出目标
	节目创排完成
	1部

	
	演出时长
	≥8分钟

	效果目标
	非遗文化传播覆盖人数
	≥10万人次

	
	公众满意度
	≥90%

	成本目标
	预算执行偏差率
	≤5%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检验资金使用效益、项目目标达成度及非遗传承创新实效。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问题：经费是否精准支持核心艺术创作？非遗活化效果是否达标？
重点：资金合规性、艺术质量、文化传播效果。
（三）评价选点
抽样点位：排练现场（大英县文化馆）；服装制作工坊；演出现场。
（四）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对比预算与实际支出；
实地勘察法：检查排练进度与服装舞美质量；
问卷调查法：收集观众满意度（发放问卷200份）；
案卷研究法：审核经费报销凭证。
（五）评价组织
	角色
	职责

	评价组长
	统筹自评全过程

	财务人员
	审核资金使用合规性

	文化顾问
	评估艺术质量与非遗契合度

	公众代表
	参与满意度调研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18分）→得分18
决策程序规范，符合市级文件要求；聘请省文化馆专家参与创作论证。
2.项目管理（18分）→得分16
经费分项包干管理，但服装预算执行偏差需说明（实际12套vs计划17套）。
3.项目实施（9分）→得分9
预算执行率100%，实际支出28.35万元。
4.项目结果（9分）→得分9
节目按期完成并首演，时长10分钟。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类）
1.符合性（10分）→得分10
紧扣徐氏泥彩塑非遗主题，传承脉络清晰。
2.成长性（10分）→得分8
创新“扬琴+舞蹈”形式，但市场转化路径未规划。
3.经济性（10分）→得分9
成本控制合理，劳务费因演员减员节约0.6万元。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指标
	完成情况
	得分（16分）

	作词、作曲、音乐制作完成
	100%
	5

	导演、排练情况
	100%
	6

	服装、舞台设计等情况
	100%
	5

	总分：95/100分（优秀）


四、评价结论
项目高效完成创排目标，艺术创新突出非遗特色，资金使用合规且成本可控。但宣传覆盖广度不足，市场化延续性待加强，综合绩效评级为优秀。
项目原计划制作服装17套（预算5.95万元），实际完成12套（支出5.9万元）；演员由17人调整为12人。调整原因如下：1.艺术效果优化。导演组根据舞台空间布局及角色主次关系，精简5名群舞演员，聚焦核心“伎乐陶俑”形象；服装设计升级为仿土釉陶艺纹理工艺（单价由3,500元/套升至4,917元/套），强化非遗质感。2.成本控制匹配。演员减少使劳务费结余0.6万元（原计划3.4万元→实支2.8万元）。服装总支出与预算基本持平，资金效能不减。
五、存在主要问题
1.宣传效能不足：融媒体推广未达10万人次目标；
2.可持续性缺位：未规划巡演或商演转化路径；
3.执行进度偏差：创作调研阶段延期5天。
六、改进建议
	问题
	改进措施

	宣传覆盖不足
	联动省级媒体，植入文旅推广平台

	缺乏可持续运作
	制定巡演计划，对接文旅景区驻演

	执行进度管理
	建立甘特图预警机制，强化节点管控

	服装预算偏差
	完善量化的服装制作成本核算标准



附表：1.项目资金分配涉及所有点位自评得分情况表
2.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附表1
项目资金分配涉及所有点位自评得分情况表
	序号
	项目资金末端分配点位
	自评得分（百分制）
	备注

	1
	文化馆
	95
	

	2
	
	
	

	3
	
	
	

	4
	
	
	

	5
	
	
	

	6
	
	
	

	7
	
	
	

	8
	
	
	

	……
	
	
	


备注：1.项目资金末端分配点位包括县（市、区）、市级部门下属单位及一次性单位等。
2.自评得分（百分制）从高到低划分为优、良、中、差四个档次，各个档次数量占比分别为20%、20%、55%、5%，且不同档次间得分分值应体现差异化，同档次得分分值相同的比例不超过该档次总数量的10%。


附表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项目名称
	打造节目四川扬琴《徐氏泥彩》

	预算单位
	大英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

	项目类型
	

	项目概况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
常年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大文广旅〔2023〕214号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项目法
	据实据效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立项依据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使用范围
	四川扬琴《徐氏泥彩》项目打造

	
	申报（补助）条件
	

	
	项目起止年限
	2024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8.35

	
	其中：财政拨款
	28.35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bookmark: _GoBack]2023年计划使用财政资金28.35万用于打造节目四川扬琴《徐氏泥彩》，其中作词4万，作曲、音乐制作7.5万，导演：4万，服装设计制作：5.95万，LED背景视频制作1.5万，演员排练培训费3.4万，外请导演排练期间生活住宿费2万。切实推动我县本土特色文化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自信自觉，让不为大众所知的古老文化在今天重放异彩的意义。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实际完成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作词人数
	=
	1
	人
	2
	100%

	
	
	
	作曲、音乐制作人数
	=
	1
	人
	2
	100%

	
	
	
	导演人数
	=
	2
	人
	2
	100%

	
	
	
	服装设计制作套数
	=
	12
	套
	2
	100%

	
	
	
	LED背景视频制作人数
	=
	1
	人
	2
	100%

	
	
	
	演员人数
	=
	12
	人
	2
	100%

	
	
	
	外请导演排练期间生活住宿人数
	=
	2
	人
	2
	100%

	
	
	质量指标
	作词创作合格率
	=
	100
	%
	2
	100%

	
	
	
	作曲、音乐制作合格率
	=
	100
	%
	2
	100%

	
	
	
	导演导排合格率
	=
	100
	%
	2
	100%

	
	
	
	服装设计制作合格率
	=
	100
	%
	2
	100%

	
	
	
	LED背景视频制作
合格率
	=
	100
	%
	2
	100%

	
	
	
	演员表演完成率
	=
	100
	%
	2
	100%

	
	
	时效指标
	作词及时率
	=
	100
	%
	2
	100%

	
	
	
	作曲、音乐制作及时率
	=
	100
	%
	2
	100%

	
	
	
	导演导排及时率
	=
	100
	%
	2
	100%

	
	
	
	服装设计制作及时率
	=
	100
	%
	2
	100%

	
	
	
	LED背景视频制作
及时率
	=
	100
	%
	2
	100%

	
	
	
	演员排练及时率
	=
	100
	%
	2
	100%

	
	
	
	提供导演食宿及时率
	=
	100
	%
	2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创排正常运转率
	=
	100
	%
	10
	100%

	
	
	
	本土文化宣传知晓率
	=
	100
	%
	10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8
	%
	10
	1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作词费用
	=
	4
	万
	1.42
	100%

	
	
	
	作曲、音乐制作费用
	=
	7.5
	万
	1.42
	100%

	
	
	
	导演费用
	=
	4
	万
	1.42
	100%

	
	
	
	服装设计制作费用
	=
	5.95
	万
	1.42
	100%

	
	
	
	LED背景视频制作费用
	=
	1.5
	万
	1.42
	100%

	
	
	
	演员排练培训费用
	=
	3.4
	万
	1.42
	100%

	
	
	
	导演排练期间生活住宿费用
	=
	2
	万
	1.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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